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DCN-0900324 

投诉人：纬创资通股份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杜兆均 

争议域名：纬创资通.cn; 纬创资通.中国；緯創資通.cn; 緯創資通.中国 

注册商：铭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案件程序 

 

2009 年 3 月 19 日，投诉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6 年 3

月 17 日生效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下称解决办

法）、2007 年 10 月 8 日生效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规则》（下称程序规则）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2007 年 10 月 8 日生效实施的《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补充规则》（下

称补充规则）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中文投诉书，并选择由一人专家组审理

本案。  

2009 年 3 月 19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投诉人传送投诉确

认通知，确认收到了投诉人的投诉书及相关案件费用。 

2009 年 3 月 31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铭万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传送注册信息确认函，请求确认注册信息。 

2009 年 4 月 3 日，争议域名注册商回复确认注册信息，确认本案争议域名

由其提供注册服务，被投诉人为杜兆均。  

2009 年 4 月 3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向被投诉人传送程序开始

通知，要求被投诉人根据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的规定于 20 天内提交答辩，并同

时转送业经审查合格的投诉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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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投诉人未按程序规则和补充规则在规定期限内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提交答辩，2009 年 4 月 30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缺席审理

通知”，通知双方当事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将会尽快指定专家，缺席审理本案。 

2009 年 5 月 8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双方当事人及高卢麟先生传送专家

确定通知，指定高卢麟博士为本案独任专家，成立独任专家组，审理本案。  

按照程序规则的规定，专家组应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或之前做出裁决。 

 

二、基本事实 

（一）关于投诉人 

投诉人是纬创资通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在台湾注册成立的公司，其地址为

台湾新竹市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东区新安路七号。 

（二）关于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是杜兆均，其于 2007 年 3 月 20 日通过铭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

了本案争议域名“纬创资通.cn; 纬创资通.中国；緯創資通.cn; 緯創資通.中国”。 

 

三、当事人主张 

（一）投诉人诉称： 

 

纬创资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投诉人）于 2001 年在台湾成立，专注于计

算机、信息与通讯等产品，提供来自全球知名之高科技公司在设计、制造与支持

等全方位服务，据点遍及台湾、中国大陆、亚洲、欧洲与北美，全球员工超过三

万人，在台湾为股票上市公司，代码为 3231，曾被全球知名专业财经杂志 Forbes

评选为 2008 年「亚洲最优 50 大上市公司」之一。此外，投诉人不但在台湾是

前 20 大制造业，且其所有之中国大陆子公司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与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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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通（中山）有限公司更是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统计之「07-08 年度全国最

大 500 家外商投资企业名单」中分列 129 名与 347 名。因此，投诉人不但备受

国际专业财经机构肯定，且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已属具高知名度之企业。（以下

提及「纬创」或「纬创资通」时，无论是指商标、商号或域名，皆包含繁简字体，

不另外强调。） 

承上所述，「纬创资通」为投诉人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从事商业活动所注册与

使用之商号名称，在官方主管机关处皆有登记在案，因此投诉人拥有该名称的商

号权，并因投诉人的业务范围广泛与营业额庞大，该商号已在台湾与中国大陆拥

有极高的知名度。（请见附件 2） 

在商标方面，投诉人拥有多个中国与台湾的「纬创」商标。在中国有注册号

1958228、1983368、5010127 注册商标，尚有申请号 5010126 即将公告注册；

在台湾有注册号 01190946、01026300、00172929 注册商标。投诉人有「纬创」

商标专用权之事实，特别是在中国，毋庸置疑。（请见附件 3） 

在域名方面，投诉人已注册「纬创」与「纬创资通」之各类域名，以作为保

护。（请见附件 4） 

依据「中国互连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以下称解决办法），符合

第八条各项条件者，投诉应当得到支持。投诉人据此，主张理由如下： 

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具有足以导致混

淆的近似性 

1. 被投诉域名<<纬创资通.cn>>、<<緯創資通.cn>>、<<纬创资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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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緯創資通.中国>>的<<.cn>>与<<.中国>>不具识别性，应不予考虑，

故应考虑者，仅剩「纬创资通」与「緯創資通」。 

2. 被投诉域名与投诉人享有的『商号权』「纬创资通」相同。 

 诚如前述事实所指，投诉人在台湾与中国大陆，皆以「纬创资通」作为商

号名称，并在官方主管机关处有正式登记，因此拥有商号权。更由于投诉

人的业务规模庞大，在相关业界的知名度相当高，因此，被投诉域名的注

册与使用，极可能使相关消费者误认为被投诉域名与投诉人之商号都是投

诉人所有，进而导致混淆误认。 

3. 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的『商标权』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投诉人享有商标「纬创」的专用权，已如前述。比较被投诉域名「纬创

资通」与商标「纬创」后可发现，被投诉域名的前 2 个文字与投诉人的商

标同为「纬创」。虽然被投诉域名于其后尚另加有「资通」，然并不因此得

以与投诉人之商标相区别，理由如下。 

 「纬创」一词无法于任何中文辞典查得，是投诉人自创的词汇，具相当

高的识别性（Distinctness），且在投诉人长期以之作为商标使用后，相关

消费者早已认知到其所表彰的商品╱服务来源是投诉人，再加上投诉人在

中国大陆拥有庞大的营业规模，故「纬创」商标已在相关业界具有高知名

度。 

 被投诉域名虽于「纬创」后另加有「资通」，然，「资通」在商业上常被

作为资讯与通讯的简称，且投诉人的商标即是使用于资讯与通讯的商品领

域，因此被投诉域名「纬创资通」之使用，会令相关消费者将其与投诉人

的商标及投诉人联想在一起，进而产生混淆误认。综上，我们认为被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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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与投诉人的商标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4. 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使用利益的『域名』相同或具有足以导致混淆

的近似性： 

  投诉人以「纬创」或「纬创资通」注册一系列域名，且经长期使用后，

已享有极高知名度与庞大的使用利益，被投诉域名与投诉人的「纬创资通」

系列域名相同，与投诉人的「纬创」系列域名近似，均具有足以导致混淆

的近似性，其理由如前述商标「纬创」与商号「纬创资通」部份。 

5. 基于前述各项理由，我们认为「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一项之条件已获满足。 

二、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1. 通过查询被投诉域名登载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 数据库的资

料，不能直接得到或经由间接推测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份享有

合法权益可资主张。 

2. 通过对中国商标局的商标数据库查询，亦不能发现被投诉人拥有或已申请

与争议域名有关之商标或服务标记。（请见附件 5） 

3. 投诉人从未授权被投诉人可以使用「纬创」之商标权、「纬创资通」之商

号权或其它权益，亦与被投诉人无任何商业之往来。 

4.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已近二年，一直未使用，推论其不可能从争议域名

之使用而享有任何知名度，故不具合法权益。 

5. 基于前述理由，我们认为「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条件已获满足。 

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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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诉人在浏览器的网址列输入被投诉域名，欲调查被投诉域名是否被使用

时，不但未发现被使用的事证，甚至被引导至被投诉人销售被投诉域名的

页面。因此，被投诉人注册被投诉域名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销售，因此具

有恶意无疑。（请见附件 6） 

2. 不论商标「纬创」或商号「纬创资通」，在投诉人长期大量使用后，已具

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与庞大商业价值。依照一般常情推测，被投诉人应是认

知到该名称对投诉人之价值，所以才注册争议域名，若此，则显见其具有

恶意存在。 

3. 被投诉人在注册被投诉域名前，只要透过各大搜寻引擎或域名注册商的检

索系统，对「纬创」或「纬创资通」检索，轻易即可察觉投诉人的存在；

从检索结果也可看到投诉人已注册相关域名；只要透过网络查询中国商标

网，轻易即可得知投诉人注册的商标，因此被投诉人难以推诿是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注册会导致混淆误认投诉人商标的域名。 

4. 投诉人在台湾、中国大陆等全球各地注册一系列「纬创」与「纬创资通」

域名，仅因疏漏，未能注册被投诉域名，让被投诉人有机会抢注。我们推

测，被投诉人应是发现此漏洞，并认为有利可图，始加以抢注，因而具有

恶意。 

5. 截至投诉书递交日为止，近二年期间，被投诉域名始终未实际被使用。依

照一般经验理解，被投诉人若具善意，则注册域名之动机应是为了使用，

若无其他正当理由而长期不使用，应可推测其具有恶意。 

基于前述理由，我们认为「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之条件已获满足。 

（二）被投诉人辩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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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答辩。 

 

四、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依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对本域名争议进行审理裁决。 

根据解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该得到专家组的支

持： 

（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者具

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二）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投诉人应当证明以上各项条件同时具备。 

解决办法第九条规定，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行为构

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 

（一）注册或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

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二）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以阻止

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三）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

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四）其他恶意的情形。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及其所附证据材料，本案专家组意见如下： 

（一）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投诉人提交的证据表明，投诉人早在 2002 年、2003 年就在第 9 类及第 40

类在中国获得第 1983368 号及 1958228 号“緯創”商标注册，且投诉人还就“緯創”

在台湾地区获得多个商标注册，上述商标的注册日期均早于争议域名的注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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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3 月 20 日），且均处于有效期内。因此，投诉人就“緯創”商标享有在先

注册商标专用权。 

关于本案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专用权的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相似问题，专

家组注意到争议域名中的“纬创”与投诉人享有专用权的“緯創”商标仅存在形式上

的简繁体差别，而简繁体上的差别不足以区分二者，因此，争议域名中的“纬创”

与投诉人商标“緯創”相同。 

除“纬创”之外，争议域名还包含“资通”，对于“纬创资通”与“纬创”是否构成混

淆性相似的问题，专家组认为，“资通”为资讯与通讯的简称，可视为资讯方面的

通用名称，因此显著性较低，识别功能较弱。同时考虑到投诉人的企业名称包含

“资通”，并且投诉人的经营范围为资讯相关的行业，“纬创”与“资通”联用更易使相

关公众将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或其商标相联系从而导致混淆的产生。 

投诉人在投诉书中亦针对其商号及域名等主张在先民事权益，鉴于投诉人的

注册商标等民事权益已足够作为投诉人享有在先民事权益的基础，据此足以认定

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混淆性近似，因此，对于投诉人针对其商号及域名等主张

的民事权益，专家组在此不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专用权的商标构成混淆性相

似。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 

（二）关于被投诉人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投诉人主张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投诉人亦从未授权被

投诉人使用“緯創”商标或与其相关的任何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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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认为，投诉人指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亦从未

许可被投诉人使用“緯創”或与其有关的任何标识。在这种情况下，被投诉人对争

议域名是否享有合法权益负有举证责任，但被投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意

见。根据现有的证据，专家组无法得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者合法利

益的结论。 

因此，专家组按照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规定的缺席审理规则处理，

推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权益。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二个条件。 

（三）关于恶意 

投诉人提交证据表明其对“緯創”商标享有专用权，且“緯創”并非固有词汇，

具有较强的显著性，被投诉人在对争议域名识别部分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的情况

下，将与投诉人的“緯創”商标混淆性相似的标识注册为域名的行为难谓善意。 

此外，投诉人称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已两年却从未投入实际使用，被投诉

人在规定期限内亦未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应有的解释和辩护，对此，专家组认为，

根据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而不使用的行为无法合理推断出被投诉人出于善意

注册并使用争议域名。同时，注册争议域名而不使用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将阻止

投诉人以相同域名反映其商标，且一旦争议域名被相关公众得知，极易使其误认

为该域名为投诉人自身或其授权的网站或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关系从而导致混淆的产生，基于此，可以认定被投诉人注册及使用争议域名具有

恶意。 

综上所述，被投诉人在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及合法利益的情形下将与

投诉人享有权利及合法权益的商标“緯創”混淆性相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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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恶意，被投诉人注册或使用争议域名符合第九条规定的注册或使用域名的其

它恶意的情形，之前有关专家组亦做出过类似判例。 

 基于以上理由，专家组认为，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三个条件。 

 

五、裁      决 

 

基于上述案件事实和理由，本案专家组裁决：投诉人就被投诉人注册的争议

域名提起的投诉成立，争议域名“纬创资通.cn; 纬创资通.中国；緯創資通.cn; 緯

創資通.中国”应转移给投诉人。 

                                    

 

 独任专家： 高卢麟                         

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